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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我国卫生部网站公示了新版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征求意见稿。真正关注
到这个公示的普通人恐怕不多，但是对于国家
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原高级工程师谢华民来
说，这份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个名称让她隐隐地
担忧，那就是偶氮甲酰胺。
《中国科学报》记者查阅了前几版的《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相比征求意见稿没有什么
变化。偶氮甲酰胺的功能是面粉处理剂，使用
范围是小麦粉，最大使用量为 0.045g/kg。

谢华民对这种食品添加剂的疑虑主要来
自欧盟的一份报告。欧盟因怀疑偶氮甲酰胺对
人体致癌的不确定性而禁止了偶氮甲酰胺在
面粉中的使用，以及与食品接触的包装物中的
使用。谢华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虽然偶
氮甲酰胺的毒性并不确定，但是在请教了一些
化学方面的专家后她得知偶氮类化学物质都
具有一定的致癌性。“虽然我们有安全剂量标
准，但是一些化学物质对健康的影响都是具有
累积效应的，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各国标准不统一

偶氮甲酰胺是面粉增筋剂的学名，它不直
接与面粉起作用，或者说作用较小，但当它与
面粉加水搅拌成面团时，很快释放出活性氧，
将小麦蛋白质内氨基酸的硫氢根氧化成为二
硫键，使蛋白质链相互联结而构成面团网状结
构，从而改善面团之物理操作性质及面制品组
织结构。

过去人们大量使用溴酸钾作为面粉增筋
剂，但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局认定具有较强致癌性，被各国禁用。偶氮甲
酰胺曾是被公认的可安全用于食品的面粉改
良剂，并且是溴酸钾的理想替代品。

不过，偶氮甲酰胺目前也遇到了地位不保的
形势，在全球范围，各国对它的态度并不一致。

欧盟对于偶氮甲酰胺的致癌嫌疑，主要是
由于偶氮甲酰胺水解后产生可能致癌的氨基
脲（SEM）。欧盟很早就已经禁止作为面粉处理
剂使用偶氮甲酰胺。而在 2005 年又禁止了偶
氮甲酰胺作为发泡剂在食品包装中使用。

在美国、巴西的食品添加剂标准中，偶氮
甲酰胺的使用标准是 45mg/kg（0.045g/kg），与
我国标准相同，而加拿大的使用标准是
20mg/kg。

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网站
上，记者查询到，偶氮甲酰胺的使用范围是面
粉漂白和烤制面包，相比我国的使用范围更加
明确。

谢华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曾经
和一位偶氮甲酰胺的制造商了解过一些情况，
他告诉我，在东南亚、日本都是不使用偶氮甲
酰胺的。”

那么偶氮甲酰胺具有怎样的潜在风险，导
致各国态度不一？

副产物氨基脲对小鼠具致癌作用

早期，科研人员对氨基脲的认识更多来自
于药物呋喃西林。呋喃西林是一种兽医常用的
药，它的代谢产物就是氨基脲。由于通过肉食
产品可以被人接触，因此，呋喃西林在欧盟是
被禁止使用的。

另外一种接触源，就是作为面粉处理剂的
偶氮甲酰胺。因此偶氮甲酰胺作为面粉处理剂
也被欧盟禁用多年。

氨基脲的两种来源都被欧盟阻断后，2003
年，欧盟又在多种食物中发现了氨基脲。欧洲
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科学小组对此进
行调查，发现氨基脲不可能是食物中直接产生
的，于是将矛头指向了食品包装。氨基脲很可
能从广口瓶盖的塑料垫圈儿中迁移到食品当
中。因为当时在欧盟，偶氮甲酰胺还作为发泡
剂在类似的包装中使用。他们认为添加了偶氮
甲酰胺的食品包装成为氨基脲的最大接触源。

在对不同国家的包装食品进行分析后，他
们发现，最高潜在的摄取氨基脲的食品是婴儿
牛奶和婴儿食品。这些婴儿食品的包装很多都
使用了塑料垫圈，从这些包装里迁移到婴儿食
品中的氨基脲对于婴儿的个体重量来说存在
较高的风险。最不乐观估计，婴儿从这类产品
摄取的氨基脲可能有每日 0.35～1.4μg（微克）
/kg（体重），而成人的摄取量为 0.02μg/kg（体
重）。

2005年 6月，欧盟将对氨基脲的调查及实
验报告公布，并禁止了偶氮甲酰胺在食品包装
中的使用。

欧盟的报告中，主要引用了历史上对氨基脲
毒性试验的结论。最早的实验依据在 1958年就
已经有了。氨基脲对小鼠显示出致癌性，但是对
大鼠的实验没有同样的作用。对小鼠导致毒性的
剂量为 123～176mg/kg（体重），最高剂量下导致
小鼠抽搐。1989年的实验显示出氨基脲对小鸡
胚胎的影响，但也未考虑对人有风险。

对氨基脲的检测主要是通过加酸水解、还
原，通过液体色谱分析，可以检测出氨基脲的
最低含量为 0.2μg/kg。

报告中还例举了 2004 年关于氨基脲的一
份研究论文中的数据。数据指出当偶氮甲酰胺
加入面粉中时，可产生的氨基脲的含量是偶氮
甲酰胺的 0.1%。加拿大按照本国的使用标准
20mg/kg估计，裹了经偶氮甲酰胺处理过的面
粉的炸鸡食品所含的氨基脲可能为 0.2～
5μg/kg。面粉中的氨基脲的含量是 3μg/kg，
在高温下，氨基脲会产生更多，因此使用这种
面粉烘焙的面包含氨基脲 28μg/kg。

欧盟的最终结论是氨基脲对人的健康风
险不明确。但欧盟也因为这个“不明确”将偶氮
甲酰胺从食品添加剂名单中除名。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
授、食品毒理学专家景浩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虽然欧盟提供了很多资料，但只能证明偶氮
甲酰胺对小鼠的毒性，美国等允许使用的国家认
为，这些资料是不足以作为禁用偶氮甲酰胺的明
确证据的。并且欧盟论证的最终结论也是，对人
没有明确的健康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

出现各国对一种食品添加剂产生不同的态度。

监管不力导致滥用

北京粮食集团（京粮集团）古船食品有限
公司品研部经理李巍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对于偶氮甲酰胺的使用，我们是非常严格的，
通常专用于面包粉和面包类的制品。但是在河
南、山东等地，对于偶氮甲酰胺的使用就比较
广泛，即使是不必要添加的馒头粉中也会添
加，而且这种情况越往南方越多。”

李巍说，在一些小麦产区还利用偶氮甲酰
胺作为一种氧化剂加快小麦粉的后熟期。由于
新麦收获后，制成的小麦粉还比较黄而且发
黏，加工出的食品口感也很差，因此新小麦收
获后都要经过大约 3 个月到半年的储藏，经历
一个后熟期。但是新小麦比较便宜，一些企业

会增加新小麦的使用量，制成面粉，通过添加
含有偶氮甲酰胺的熟粉剂加快后熟，提高面粉
的筋度和白度。
“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要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使用偶氮甲酰胺。”李巍说，“主要是与维 C配
合使用，偶氮甲酰胺用得很少，使用范围也仅限
于面包专用粉和面包制品。我们最近也得到消
息，说偶氮甲酰胺具有毒性，国家有可能禁用，因
此今后我们可能会尽量只采用维 C。”

对于偶氮甲酰胺是否该禁用，作为面粉生
产企业，李巍说，我们也希望国家能严格控制
偶氮甲酰胺的使用，但是一定要有严格的监
管。“我们这样的大企业肯定会严格执行国家
标准，但是很多不正规的小企业、小作坊，他们
如何使用无人监管。现在最重要的是没有检测
方法。他们使用了，我们不用，他们的产品口
感、外观上都会比我们好，这样就会导致我们

的市场竞争力降低。”
记者经调查发现，在北京的食品添加剂生

产及经销商很少有生产或销售偶氮甲酰胺的，
很多食品级偶氮甲酰胺的生产商都在河南郑
州。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联系了几家郑州的生
产商，一位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主要的销售
地在河北、山东以及南方地区。另一个厂家销
售代表以为国家已经禁止了偶氮甲酰胺的使
用，竟然对记者说：“我们换了包装一样卖，原
来叫偶氮甲酰胺，现在就叫 ADA。”可见一旦
真的禁用，必须具备有效的监管措施。

谢华民也告诉记者，对偶氮甲酰胺的监管
难度就在于没有检测方法，因此即使禁止，或
者缩小使用范围，都没有有效的监管措施。

不过对于没有检测方法的说法，景浩表
示，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凡是列入食品添加剂
标准中的添加剂都是有检测方法的，不然也不
会有标准数据。就比如偶氮甲酰胺，对它的毒
性检测就是通过对它的代谢物氨基脲，也是通
过这种方法制定它的使用标准。“只能说，有检
测方法，但是没有单位去检测，就像当年的三
聚氰胺一样，最初是没有去检测而不是没有检
测方法。”

不必要的添加

北京粮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清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理论上来讲，目前偶氮甲
酰胺在面粉中的应用范围并不广泛，只有制作
蓬松面包的面包粉对此有需求，不过，在国家
标准中并没有对偶氮甲酰胺适用的面粉类别
作补充说明。

尽管如此，王海清认为，它并不是制作面
包完全不可或缺的添加剂。“因为偶氮甲酰胺
主要起到迅速氧化的作用，而面粉只要放置足
够长的时间，也可以自然、充分地氧化。”

谢华民也认为，如果不完全禁用，至少应
该在标准中缩小使用范围，而不是仅表明小麦
粉，因为单纯的小麦粉产品是完全没有必要添
加增筋剂的。

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红
看来，由于偶氮甲酰胺的毒性并不确定，而且
发达国家仍在使用，对成年人来说，食用标准
限定范围内的面包制品问题不大。她主要担心
的是，偶氮类物质可能会影响儿童对于微量元
素的吸收，也就是说，它对孩子产生的潜在风

险更值得关注。
因此，她在针对《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征求意见稿）中偶氮甲酰胺的使用提出的意
见是，如果偶氮甲酰胺对面粉行业来说并不是
必需品，那么应该禁止该添加剂的使用。
如果有些类别非用不可，那么应该补充说

明适用的范围，并且在该类产品包装上进行标
注，尤其是应该注明要求儿童谨慎食用的警示
性语言。

欧盟对于食品添加剂的问题，一直遵循的
是预防原则，只要不明确该物质对于人的健康
有无风险，就要禁止。谢华民提出，在对待食品
添加剂的问题上，我国也应遵循欧盟的预防原
则，也就是说，当有对人体和环境产生危害的
风险时，还未完全得出科学结论不能成为耽误
采取措施的理由。

不过范志红认为这不该一概而论。“就一
种添加剂而言，各国的选择都不同，我们国家
现阶段的做法是，如果所有发达国家一致禁止
使用的，中国是不会对此开绿灯的。如果美国、
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也无法达成一致，那么
就将根据国内的行业需求进行选择。”

因此，她认为，单纯从我国的食品添加剂
标准而言，谨慎程度是不输于发达国家的。“但
是，公众总是认为中国的标准比谁都宽，这也
是一种误解。”

在对待偶氮甲酰胺的问题上，美国、加拿
大、韩国、中国与欧盟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不
一致，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里特认为，这还
与各国做面包的传统以及饮食习惯的不同有
关。美国人比较喜欢软式面包，糖、油含量较
高，而欧洲人习惯硬式面包，因此，并不需要偶
氮甲酰胺去增加面包的松软感。
“在确保安全的范围内，根据饮食习惯的

不同，对食品添加剂的选择有所不同是无可厚
非的。”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问题在于，
中国的食品添加剂行业以及卫生部门，有时并
不完全了解食品加工行业，对于添加剂的选择
和标准的制定基本是跟着国外走。
“目前，我国的食品企业基本没有什么科

研力量，国内对于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也做
得很少。常常是在别人已经使用了很久之后，
国内也开始允许使用，可过了没多久，国外就
禁用了。”他表示，一味地模仿，往往会使得那
些不必要的，并不适合中国人饮食习惯的添加
剂出现在市场上，甚至是滥用。

食品添加剂早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比如使
用盐卤为凝固剂制作豆腐。从南宋开始，一矾、二
碱、三盐的油条配方就有了记载。

发展至今，食品添加剂已经开发出许多功
能。有数据统计显示，在日本，一个人每天摄取
的添加剂大约为 10 克，与人均每天食盐的摄
入量大体相当。吃一个三明治，可能同时吃进
去乳化剂、酵母粉、调味料、香料等 20 多种添
加剂。

食品添加剂促进了食品工业的发展，并被誉
为现代食品工业的灵魂，这主要是它给食品工业
带来许多好处，例如，抗氧化剂可阻止或推迟食
品的氧化变质，以提给供食品稳定性和耐藏性，
同时也可防止可能有害的油脂自动氧化物质的
形成。此外，还可用来防止食品特别是水果、蔬菜
的酶促褐变与非酶褐变。

食品的色、香、味、形态和质地等是衡量食品
质量的重要指标。适当使用着色剂、护色剂、漂白
剂、食用香料可明显提高食品的感官质量，满足
人们的不同需要。

在加工食品时，适当地添加某些属于天然营
养范围的食品营养强化剂，可以提高食品的营养
价值，防止营养不良和营养缺乏。

现在市场上已拥有多达 2 万种以上的食品
可供消费者选择，尽管这些食品的生产大多通过
一定包装及不同加工方法处理，但在生产工程
中，大都不同程度地添加了食品添加剂。食品应
尽可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例如，糖尿病人不
能吃糖，用无营养甜味剂或低热能甜味剂，如三
氯蔗糖制成的无糖食品。正是这些众多的食品，
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芮厘整理）

食品添加剂的前世今生

近年来，老百姓对于食品添加剂是“谈虎
色变”。国家《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也一再去
除其中非必要的添加剂种类，尽管反对人士认
为，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有些被禁用的添加剂
是有害的。不过，专家指出，食品添加剂问题并
不等同于标准问题，标准并不能确保食品安
全。

2011 年版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大
米被允许添加双乙酸钠（防腐剂）、淀粉磷酸酯
钠（增稠剂）、和脱乙酸甲壳素（又名壳聚糖，增
稠剂、被膜剂）。根据 2011 版标准，淀粉磷酸酯
钠使用的范围是粮食和粮食制品，包括大米、
面粉、杂粮、块根植物、豆类和玉米提取的淀粉
等（不包括原粮及焙烤食品），用量为“按生产
适量使用”。双乙酸钠在大米中的最大使用量
为 0.2g/kg，但残留量要小于等于 30mg/kg。壳
聚糖在大米中使用量为 0.1g/kg。

这三种食品添加剂立刻引起了粮食领域
专家的注意，有专家表示，大米主要是淀粉、蛋
白质和少量脂肪，淀粉和蛋白质相对稳定，在
安全水分下，微生物变化非常小。大米可以保
持其原有品质，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而且添
加的这三种物质在防虫上也没有作用。

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原高级工程师
谢华民对 2011 年的这次大米添加剂的风波记
忆犹新。他认为，媒体的连续关注，让这三种完
全没有必要出现在大米中的食品添加剂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今年的 3 月 15 日，国家
卫生部公开信息中公布的新版《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征求意见稿中，这三种添加剂的使用
范围都进行了调整，大米彻底从添加剂中解放
出来。淀粉磷酸酯钠的使用范围去掉了粮食和
粮食制品一类，在双乙酸钠和壳聚糖两种添加
剂的使用范围中都没有了大米的身影。

而在两年前的 3 月，一场持续了几年的关
于面粉增白剂的存废之争最终有了结果。卫生
部等部门 3 月 1 日正式发布公告，撤销食品添
加剂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禁止生产、在面粉中添加这两种物质。
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已无技术上的必要
性，因此卫生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
合发布公告，撤销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作
为食品添加剂。

尽管如此，反对方始终认为，没有任何证
据证明增白剂是有害于健康的，国际食品发展
委员会的食品添加剂也是允许使用的，在
60mg/kg这一限量标准下使用，不会引起安全
问题。

同时指出，加拿大批准的最大添加量为
150mg/kg， 菲 律 宾 批 准 的 最 大 添 加 量 为
150mg/kg， 日 本 批 准 的 最 大 添 加 量 为
300mg/kg，而美国批准“按生产需要添加”，并
未给出最大添加量限值。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对于食品
添加剂而言，不是必需品，原则上不建议列入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但是，范志红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食品添加剂的问题其实并非
标准问题。

仍以面粉为例，绝大多数消费者每天吃的
面制品，比如现做现卖的烙饼、馒头、面条、包
子、饺子等无论在超市、早市还是早点摊，都不
属于预包装食品，也就是说，这类食品是不需
要有食品标签对添加剂作任何说明的。事实
上，包括各类餐馆提供的食物在内，理论上，消
费者无法保证它们是绝对安全的。在李里特看
来，再严苛的法律或是标准、条例，关键还在于
监管部门的执行和企业的自律。

不过，范志红提到，食品安全是一项双向
教育，买方市场同样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她
认为，老百姓在理性层面选择安全，但在感性
层面却选择享受。
“酸奶追求黏稠，面粉追求细白，面包追求

筋道……如此一来，那些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产
品是得不到市场的。”因此，她认为，老百姓如
何选择食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非法添加或
者食品造假的市场。

食品添加剂问题不等于标准问题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马佳

继面粉增白剂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很多食品专家的
目光又聚焦到了面粉中添加的另外一些食品添加剂的身
上，其中面粉增筋剂变成了头号目标。偶氮甲酰胺是面粉
增筋剂的学名，在全球范围，各国对它的态度并不一致。
在欧盟，它的名字已经被从食品添加剂乃至食品包装的
添加剂中除名，但在美国、巴西、加拿大，包括中国都未给
偶氮甲酰胺“定罪”，均允许其在安全范围内使用。

“


